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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盐城市大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
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意见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我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《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不断规范工程建

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

展，招标投标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：

一是部分项目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存在“一刀

切”招标、盲目追求低价中标等现象，导致资金浪费和履约

困难。

二是综合管理与行业监管职责边界不够清晰，个别项目

监管主体不明确，存在监管盲区。

三是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缺乏统一规范的操作指引，部

分项目程序随意、档案缺失，存在廉政风险和履约风险。

四是围标串标、虚假招标、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仍

时有发生，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机制有待完善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区数据局结合我区实际，牵头起草《盐

城市大丰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必须招标的工程

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）、《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》

《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（省政府令第120号）、江苏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、《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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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》（苏发改法

规发〔2025〕1044号），国家及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

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等相关规定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根据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性要求，我局牵头起草《意见》，

并依程序向区各机关、各镇（街道）征求意见，按照反馈意

见修改完善《意见》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意见》共五个部分、十九条具体措施，并附5个附件。

（一）明晰权责边界（第一至第五条）

明确区数据局承担综合管理职责，各行政监督部门按职

责分工实施全过程监管，对监管主体争议的由数据局认定或

兜底监管。压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强化属地及部门管理，提

升交易平台服务质效，健全联动监管机制。

（二）实施项目分类管理（第六条）

根据项目性质、资金来源及规模，将招标项目分为三类：

I类：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，严格执行法定程序，进入区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。

II类：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，

可按政府采购规定或其他采购方式实施，进入中心交易的须

提供进场申请表。

III类：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，由招标人按内控制度自主

实施。

II类、III类项目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，适用《非依法必

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操作指引》（附件4）。
（三）严格规范招标程序（第七至第十一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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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招标前置条件，科学合理划分标段，规范招标

文件编制（鼓励提前公示、落实公平竞争审查），推动远程

异地评标，加强交易档案管理，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。

（四）强化全过程风险管控（第十二至第十七条）

建立干预交易行为登记报告制度，防范决策与履约风险；

规范招标代理行为，强化开评标现场监督；规范异议与投诉

处理，可引入专家评议；加强投标保证金管理，对不予退还

或延迟退还的情形须经行政监督部门同意。

（五）加强信用结果运用（第十八至第十九条）

完善信用监管机制，对各方主体实施动态评价。加大惩

戒力度：对招标代理机构与投标人串通等行为列入“黑名单”，

全区国有资金项目不得选用；对投标人围标串标、弄虚作假

等，依法限制其参与本区招投标活动；对相关工作人员未履

职的，由纪检监察机关问责。


